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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监事会

第三十次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书面通知各位监事，于 2014 年 4

月 4 日上午 10：3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，公司监事会成员在充分了

解所审议事项的前提下，以传真方式对审议事项逐项进行表决。本次

会议在规定时间内应收回表决票 3 张，实际收回表决票 3 张，符合《公

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要求。 

经过与会监事认真逐项审议，表决通过如下事项： 

1、关于拟转让北京中富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

同意公司将持有的北京中富通新能源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

新疆天富电力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，转让价格为北京中富通新能源

有限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价值，即人民币

40,042,809.09 元。 

此项议案构成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赵磊、刘伟、何嘉勇、陈军民、

程伟东回避了表决。 

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2、关于公司拟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

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10000 万元设立“新疆天富环保发电有

限责任公司”（具体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为准），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，

我公司占该公司 100％的股权。 



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3、关于公司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的议案 

同意公司以 2014年至 2017年期间公司供电业务的部分优质客户

应收账款，预计总规模 12 亿元为基础资产，发行规模不超过 10 亿元

（含 10 亿元）的资产支持证券，存续期不超过三年（含三年）。本次

资产支持证券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。 

本次资产证券化方案、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方案需报经中国证券监

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方能实施。 

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4、关于公司拟终止转让新疆立业天富能源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

同意公司终止向新疆天富电力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转让新疆立

业天富能源有限公司股权。 

此项议案构成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赵磊、刘伟、何嘉勇、陈军民、

程伟东回避了表决。 

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5、关于公司拟注销新疆立业天富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

同意公司注销新疆立业天富能源有限公司。 

由于新疆立业天富能源有限公司长期未开展经营活动，造成公司

大量的资金占用和闲置。有鉴于此，公司将对新疆立业天富能源有限

公司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注销清算，回收投资款项。 

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

 

 

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4 月 4 日 

 


